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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作为

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品茗股份”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等有关规定，负责品茗股份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

导半年度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

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

行了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

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

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

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品茗股份签署相

关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

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

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

或不定期回访等方式，了解品

茗股份经营情况，对品茗股份

开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

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1 年 1-6 月品茗股份在持续

督导期间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

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

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

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

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

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

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1 年 1-6 月品茗股份在持续

督导期间未发生违法或违背承

诺事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

2021 年 1-6 月，保荐机构督导

品茗股份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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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

诺。 

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

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品茗股份依照相

关规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

度，并严格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

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

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

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

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品茗股份的内控制

度的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

了核查，品茗股份的内控制度

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

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

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

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

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品茗股份严格执

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

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

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

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

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

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

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

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品茗股份的信息披

露文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

问题事项。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

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

施予以纠正。 

2021 年 1-6 月，品茗股份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

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

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

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1 年 1-6 月，品茗股份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

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

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

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1 年 1-6 月，经保荐机构核

查，品茗股份不存在应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问题事

项。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

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违

2021 年 1-6 月，品茗股份未发

生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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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

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

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

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

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

的其他情形。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

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

相关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

检查工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

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专项

现场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

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五）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

查的其他事项。 

2021 年 1-6 月，品茗股份不存

在需要专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17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与执

行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

事项。 

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持续

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

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投资

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品茗股份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和核心技术泄露的风险 

公司作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企业，大部分产品为自主研发，主营产

品科技含量高，在核心技术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取得发

明专利 9 项、实用新型专利 12 项、外观设计专利 6 项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72

项，构成主营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持续保持市场竞争优势，核心技术人员的

稳定及核心技术的保密对公司的发展尤为重要。 

公司已建立的保密制度和激励措施并不能彻底消除本公司所面临的技术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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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风险，而且在新技术开发过程中，客观上也存在因核心技术人才流失而造成的

技术泄密风险。 

2、部分软件产品的研发依赖于美国 Autodesk 公司提供的基础软件开发环

境的风险 

公司建筑信息化软件中的算量软件、模架设计软件、施工策划软件以及实现

综合应用的 HiBIM 软件是基于二维、三维图形基础软件的应用化产品，其研发

所使用的图形平台均来源于美国 Autodesk 公司，对该公司的 AutoCAD、Revit 两

款产品的建模功能存在依赖。 

目前，国内厂商已具备二维图形平台的供应能力，随着与国内供应商合作的

深入，基于二维图形平台 AutoCAD 开发的软件产品及基于 AutoCAD 开发的 BIM

类产品，可通过国内平台进行研发及使用环境的转换，但完全基于 BIM 三维平

台 Revit 平台开发的 HiBIM 软件在短期内较难实现替代。目前国内缺乏研发成

熟、广泛使用的 BIM 三维图形平台建模软件，同行业企业中虽已开始进行相关

领域的研发投入，但短期内暂无全面掌握三维图形平台技术的企业。 

从客户使用角度来看，虽然基于不同平台的产品可以做到较好的兼容性和一

致的用户体验，但客户需进行国产基础软件版权的购买，增加使用成本。 

Autodesk 公司的软件产品按《出口管理条例》所示，属于大众市场软件（Mass 

Market Software），在特定的国家或实体销售或转移无需事先取得许可证。但如未

来国际贸易政策（如中美贸易政策）、国际关系等发生不利变化，导致该类产品

或该公司产品进入管制清单，公司未来可能无法取得研发授权，将无法对基于

Autodesk 平台的产品进行持续研发，可能造成 HiBIM 产品的研发停滞、可能形

成使用 Autodesk 平台客户的流失，对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1、销售区域集中的风险 

我国建筑行业信息化渗透率相对较低，相关产品正处于从岗位级使用的常态

化向项目级、企业级整体解决方案推进的阶段，鉴于建筑行业信息化业务与工程

项目结合紧密，其受建筑行业的影响，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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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司虽然在努力拓展浙江省外的市场，但由于市场开拓是一个长期

过程，一段时期内公司的业务收入还将主要来源于浙江地区，若浙江地区市场环

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对公司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2、税收优惠政策变化引致的风险  

作为主营施工阶段“数字建造”应用化技术及产品的科技型企业，公司及子

公司在报告期内享受多种所得税、增值税税收政策优惠。如果未来国家及地方政

府税收优惠政策出现不可预测调整，公司经营情况发生变化导致不再符合重软标

准，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导致公司不能继续享受上述税收优惠，公司整体税负水平

将提高，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情况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1 年 1-6 月，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1 年 1-6 月，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92,570,648.45 147,077,749.02 3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418,006.40 36,418,709.04 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793,507.11 33,138,636.35 -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194,028.91 7,671,906.68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81,642,359.95 279,362,515.68 215.59 

总资产 951,374,716.17 369,985,653.58 157.14 

2021 年 1-6 月，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3 0.89 -6.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3 0.89 -6.7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69 0.81 -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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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8 16.82 减少3.64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10.97 15.30 减少4.33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2.95 23.12 减少0.17个百分点 

2021 年 1-6 月，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原因如下： 

1、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0.93%，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积极加强营销渠道建设，继续深化与现有客户的合作，同时积极开拓新客户产生

成效。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较大，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加

大投入的职工薪酬和发放上年奖金增加，以及央国企为主的智慧工地业务存在一

定的结算周期。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同比增加 215.59%，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导致的资本公积增加。 

4、总资产同比增长 157.14%，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收到募集资金导致货币资金增加。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行业经验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建筑业信息化软硬件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产品累计

服务了数万家行业客户，直接应用于数千个施工项目现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在

解决行业客户实际需求以及实施效果方面，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研发和产品服

务经验。 

（二）技术优势 

1、公司致力于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建筑行业的融合，立足于我国建筑

信息化行业低渗透率的现状，以岗位级产品为突破点，符合行业技术趋势、符合

国家政策指引方向。 

根据行业发展纲要，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将成为建筑信息化行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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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备技术。公司所拥有的包括“BIM 算法引擎技术”在内的核心技术中，其中

3 项偏底层核心技术系公司取得了关键算法的技术创新，偏应用化核心技术系基

于行业内的通用技术或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公司持续的垂直化应用开发、不断

迭代和优化，获得了更好的性能指标或是应用效果。 

2、公司技术产业化成熟度较高，已完成从工具软件向整体解决方案的过渡 

公司面向行业现状及目标客户需求开展研究工作，依托于自主研发建立的多

层次技术体系，技术成果转化率高，技术产业化进程较快。 

在 BIM 应用技术领域，与业内同行相比，从功能覆盖广度来看，公司是国

内少数能提供施工阶段完整 BIM 工具链的企业；从业务结合深度来看，基于长

期行业经验的积累，公司在 BIM 各专业应用算法上更具实用性和效率，契合实

际环境，产品专业性能更具优势。 

在智慧工地领域，经过多年的研发和市场经验积累，公司依托于数字建造中

台技术及智能终端的研发能力，并在 2017 年初开始发布智慧工地平台类产品，

是较早在智慧工地相关业务进行自主研发投入并形成自身发展路径的公司，在相

关核心技术的支撑下，形成了从端到云、从岗位级到项目级的产品体系，并成功

进行了企业级应用。 

公司智慧工地解决方案功能覆盖度较高，在局部差异化部分有一定优势，与

其他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公司智慧工地领域的技术与产品化相较同行业其他企

业有较明显的研发先发优势和产品化优势。 

3、公司持续大量研发投入，研发成果丰富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取得发明专利 9 项、实用新型专利 12 项、外观设计

专利 6 项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72 项。上述专利主要覆盖公司的 BIM 三维空间

计算技术、视觉 AI 识别、云平台技术中台体系等技术领域，形成了在底层算法、

数据中台、应用化研发、信息传输等多个层次的技术储备，未来可以持续充实、

升级现有技术体系，体现了公司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先进性及持续创新能力。 

（三）人才优势 



 

8 

公司对人才的培养一直投入较多的资源，注重通过对项目进行周期性的总结

及互传技术经验，给予员工更多锻炼机会，提高公司员工应对、解决问题的能力。

公司注重通过多种形式的专项培训快速提高员工的技术设计、技术开发水平。目

前，公司汇聚了 500 多位具有交叉学科背景、丰富行业研发经验的优秀研发员工，

形成了一定的人才优势。 

（四）研发能力和产品稳定性优势 

公司一贯重视软件及智慧工地产品的质量，视质量为公司发展的生命。公司

建立了较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产品研发过程的完善、运行稳定、品质可靠，

为公司建立了市场荣誉和良好的口碑。公司已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并持续优化，历年均通过年审，获得了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认可。公司建立了以

《项目开发管理制度》为基础的产品设计、开发、测试及运维管理体系，通过

CMMI-3 级认证，产品开发管理规范。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情况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44,185,618.77 33,997,350.32 29.97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 

研发投入合计 44,185,618.77 33,997,350.32 29.97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22.95 23.12 -0.17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 - 

本期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29.97%，主要系公司持续加大新产品、新技

术的研发投入，研发人员数量同比增加 35%，以及相关折旧、办公等费用增加所

致。 

（二）研发进展情况 

公司面向需求进行应用化研发的过程中，逐步将众多科技手段引入、融合到

本行业的解决方案中，结合建筑行业的专业性和建设应用场景，通过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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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创新、产品创新逐步形成了与行业深度结合的核心技术体系。基于长期的自

主研发和创新，公司掌握了跨建筑行业及软件行业的众多核心技术，并应用在各

主要产品的设计当中，实现了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共拥有 9 项发明专利、12 项实用新型专利、6

项外观设计专利和 172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报告期内，公司新增 1 项发明专

利，1 项实用新型专利、6 项外观设计专利和 23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累计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680,680,000.00 

    减：承销费 54,781,132.08 

募集资金初始金额 625,898,867.92 

    减：支付的发行费用 18,858,867.92 

    减：本期募投项目支出 60,523,540.19 

减：置换、转出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19,693,434.94 

减：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70,000,000.00 

    减：本期手续费 1,463.18 

    加：本期现金管理收益 74,666.67 

    加：本期利息收入 3,244,965.11 

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160,141,193.47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 3 个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余额（元） 

1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3301040160017409536 58,557,221.60 

2 中国建设银行杭州文西支行 33050161678000000835 16,286,292.20 

3 招商银行杭州中山支行 571908890410960 85,297,679.67 

合计 160,141,1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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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是否合规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品茗股份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

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

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

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减持、质押、冻结情形。 

1、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与本公司关系 直接持股数量（股） 直接持股比例 

莫绪军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13,437,508 24.71% 

李军 董事、总经理 5,411,807 9.95% 

陶李义 董事 3,605,996 6.63% 

李继刚 副董事长 2,943,998 5.41% 

陈飞军 董事、副总经理 1,151,496 2.12% 

章益明 董事、副总经理 1,139,287 2.10% 

张加元 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300,000 0.55%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持有本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杭州灵

顺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灵顺灵”）、杭州重仕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重仕投资”）出资份额而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与公司关系 
间接持股

主体 

对间接持股主体

出资额（万元） 

对间接持股主

体出资比例 

间接主体持有公

司股份情况 

刘德志 监事会主席 
灵顺灵 8.87 4.43% 灵顺灵持有公司

6,259,586 股，持股重仕投资 24.32 2.53% 



 

11 

姓名 与公司关系 
间接持股

主体 

对间接持股主体

出资额（万元） 

对间接持股主

体出资比例 

间接主体持有公

司股份情况 

李自可 副总经理 
灵顺灵 2.96 1.48% 比例为 11.51%； 

重仕投资持有公

司 790,000 股，持

股比例为 1.45%。 

重仕投资 24.32 2.53% 

朱益伟 监事 灵顺灵 2.96 1.48% 

廖蓓蕾 职工代表监事 灵顺灵 2.96 1.48% 

高志鹏 
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灵顺灵 8.43 4.22%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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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赵  雨             伍俊杰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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